塔城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化一期后续建设项目

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XJGXTC2022-0609
新疆高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受新疆塔城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委托，就塔城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化一期后续建设项目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采购招标。项目资金已落实，现欢迎合格投标人以密封标书的形式前来参加投标。
一、项目名称：塔城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化一期后续建设项目
二、项目编号：XJGXTC2022-0609
三、采购内容：采购一批信息化设备及安装、维保，具体内容及参数详见招标文件。

四、采购预算：4556410元
五、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六、资格要求：

1、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①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经营范围满足本次采购内容；②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③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④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⑤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需提供网站截图复印件加盖公章（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采购人根据本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投标人应具备的特定条件：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或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3、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①《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②《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4、凡拟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供应商，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将拒绝其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投标人自行登录网站进行查询结果并打印加盖公章来报名。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七、报名及获取招标文件时需携带的资料：营业执照副本原件、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证书原件或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证书原件、社保部门出具的投标单位近半年的缴纳社保证明（社保缴费凭证或个人明细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近3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完税证明、会计事务所出具的2021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原件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信用中国网站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查询截图，上述所有证件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并加盖公章。未携带证件或证件不齐全的不予受理。 
八、报名及获取招标文件时间地点：

1、时间：2022年06月10日至2022年06月17日（北京时间上午10：00-13:30，下午16:00-19:30，节假日除外）。

2、地点：塔城市塔尔巴哈台南路中段东侧（仙桥小二楼）。
3、招标文件售价200元/套，售后不退。

九、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地点：

1、投标截止时间：2022年6月30日上午10:30（北京时间） 

2、开标地点：塔城市塔尔巴哈台南路中段东侧（仙桥小二楼会议室）（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十、采购单位：新疆塔城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联系人：李哲            联系电话：15022808084
十一、招标代理机构：新疆高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油艳伟            联系电话：18097596116

